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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A]

此件公开

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文件

楚教复〔2021〕46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州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 261号提案的答复

陈慧媛委员：

你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校外辅导机构的提案已交我

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十分重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工

作，早在 2018年就发出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

发展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

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》，今年 7月份，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

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，对校外培训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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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管政策更加明确，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也将相继制定相

应的实施意见，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。今年以来，

州教育体育局在州人民政府的统筹安排下，加强与州级相关部门

的联动，组织县市认真开展培训机构排查整治活动，进一步规范

校外培训机构市场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。

根据今年 2月份各县市排查情况，全州共有各类面对中小学

生的校外训机构 334所，其中符合办学资质，且证照齐全的校外

培训机构 218所，全部纳入“白名单”，并录入管理平台；有 26

所学校无办学许可、无营业执照，已纳入“黑名单”，要求停止办

学，同时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改；有 90所其他类培训

机构，属于证照不齐，或存在其他办学不规范的情况，县市已经

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
二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

（一）加强政府统筹，常态开展专项排查工作。于今年 1月

底印发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排查

工作的通知》由州人民政府统筹领导，州教育体育局牵头，州民

政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公安局负责，

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排查整治工作。各县市人民

政府统筹县市教育体育、行政审批、民政、市场监管、人社、公

安、住建等部门，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证照是否齐全、是否在

证照审批的业务（经营）范围内开展培训等 7个方面，对所辖区

域内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了一次拉网式全面排查工作，并一校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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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建立完善校外培训机构信息档案，全面掌握区域内校外培训机

构的数量、办学情况等，针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下达

整改通知书，要求相关培训机构全面认真抓好整改落实。今年 5

月，根据省级统一安排，州教育体育局及时牵头制定《楚雄州教

育体育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楚雄州校外培训机构清理整治专项

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重点整治无证办学、违规收费、超标培

训、培训过热、卷款跑路等 8方面突出问题，进一步明确各职能

部门的工作职责，要求加强州级部门协商交流、注重信息共享，

指导县市开展全面检查，同时到县市开展随机督查，定期上报工

作进展。

（二）制定规范性文件，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。为深

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

精神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监管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。

根据国家、省、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监管要求，结合我州实

际情况，于 2020年 12月制定印发了《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印

发楚雄州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楚教规

〔2020〕1号），进一步明确了我州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条件和

有关要求，明确提出了校外培训机构六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和三个

方面的依法监管要求。此外，楚雄州还印发了《楚雄州人民政府

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《楚雄州教育体育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楚雄州民办学校分类登

记实施办法的通知》《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规范民办学校年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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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保障楚雄州民办教育机构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用好管理平台，公布黑白名单。根据省教育厅的统一

安排，为进一步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化管理，切实用好全国中

小学生校外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，下发《楚雄州教育体育

局转发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启用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

构管理服务平台（二期）的通知 》，要求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指

导督促本地证照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平台注册，按照要求做好

信息的填报和备案工作，及时在平台上动态更新黑白名单，并指

导培训机构及时在平台内更新有关信息，做好公示工作。目前，

楚雄州有 203所培训机构的基本信息已经录入管理服务平台。

（四）强化师德师风教育，做好宣传引导。于 2020年 10月

印发《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在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师德师风

专项教育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，将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有

偿补课作为一项整治内容，要求广大教师认真执行严禁在职教师

参加校外补课等相关规定，并在全州教育系统教职工中签订了不

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承诺书。整治工作分学习动员、自查自纠、督

查整改、总结巩固四个环节。利用家长会、家长学校等形式，引

导家长和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，引导社会、家长理性看待和选

择课后培训。

（五）落实国家“双减”规定，督促各县市全面开展培训机构

治理。7月暑期以来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



- 5 -

负担的意见〉》和省教育厅的安排部署，州教育体育局及时发出

通知，要求各县市严格执行“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、义

务教育阶段学生、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，现有学

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”，以及“校外培训机构不

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

生学科类培训”等规定，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

担。要求各县市落实暑期“双减”周报制度，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

展。近一个月以来，各县市教育体育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，对校

外培训机构在暑假期间的营业活动的检查、督查、监管，及时制

止、纠正、处罚违反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做法，及时帮助、调处、

坚决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关问题，维护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、减

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。

正如你提到的，目前我州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依然存在

审批监管不协调、部门之间联动不够，培训机构自身管理水平不

高、办学行为不规范，规范民办教育机构相关政策执行落实难等

情况。

下步，州教育体育局将加强与州人民政府的汇报和州级部门

的联动，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按照省级安排部署，制定《楚雄州关于规范民办义

务教育发展的工作方案》《楚雄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

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督促县市和

培训机构执行好相关等规定，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。

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完善校外培训市场准入制度。全面落实校外培训机构前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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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要求，按照新的《云南省民办教育机构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把

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入口关，重点对师资配备、硬件条件、消

防安全、合同规范等加强审核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

力度。坚持“谁审批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加强部门联动，加

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。严

格落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年检等监管制度，促进校外培训机构依

法、规范经营。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加强社会宣传与舆论引导。指导中小学校深

入开展家校共育活动，通过家长信、家长会等途径，引导家长理

性看待校外培训的作用，积极配合学校教育，帮助家长克服长期

存在的“拔苗助长”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等理念，树立正确的教育

观。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加强举报查处力度。积极受理举报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违

法行为问题线索，对群众举办做到凡举报必核查，凡查实必查处，

对违规机构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营造社会各界广泛支持、共

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
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州民办教育的关注、关心！也希望你们继

续支持我州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。

2021年 8月 27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同国 3121746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